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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專任助理人員管理要點 
108 年 4 月 25 日研究發展會議訂定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23 日研究發展會議訂定 

111 年 1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4 月 20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1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9 月 13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1 年 10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31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3 年 2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3 年 9 月 25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3 年 10 月 22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2 月 19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4 年 3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5 月 1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4 年 8 月 13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本校) 為有效管理計畫專任助理人員 (以下簡稱專任助理)，特

訂定本要點。 

二、 專任助理：指約用之專職從事計畫工作人員。但在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不得擔任專任助

理。 

三、 專任助理之進用： 

(一) 由計畫/子計畫主持人依本校及各經費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簽准。專任助理應備齊申

請表、契約書、專任助理證件影本黏貼表、專任助理約用名冊、畢業證書影本、年資證明

文件、計畫經費預算核定明細表等文件至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辦理報到。 

(二) 新進專任助理應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經用人單位考核成績及格

者，正式聘用。試用期間不能勝任工 作或品行不端或試用成績不及格者，終止契約，並依

勞基法規定辦理。 

四、 各單位專任助理之進用，除應採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外，並循下列程序辦理: 

(一) 提報進用:用人單位說明進用理由、工作項目、所需資格、聘用期限及薪資等，循行政程序簽奉核

准。 

(二) 公告:研發處將徵才資訊刊載於報刊或網路(公告至少五日)。 

(三) 初審:由用人單位聘請適當人員組成初審小組，辦理初審，每一缺額擇優選取六至十二人(參加甄

選人員少於六人者不在此限)。 

(四) 複審:通過初審人員名單、個人基本資料及初審會議紀錄，會研發處後,由用人單位提請複審。複

審程序如下:由副校長、秘書室主任、研發主任及用人單位主管組成面試委員會，以副校長為主

席，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如副校長不

克出席時得由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 

五、 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助理人員。 

六、 專任助理之工作應接受本校行政主管/計畫主持人之調遣指派，遵守本校之一切規定，並由計畫

主持人負責監督考核，指定其工作時間與場所。計畫/子計畫主持人需於年度終了及續聘前進行

年度工作考核(附表 1)，以做為下年度敘薪之依準。 

考核分數及結果如下： 

(一)優良（八十至八十九分）：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晉薪以各該等級之最高薪點為限； 但

服務未滿一年度及考核當年度留職停薪者，不予晉級。 

(二) 尚可（七十至七十九分）：續聘一年，但不予晉級。 

(三) 未通過（六十九分以下）：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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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任助理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由本校依勞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訂定。 

八、 專任助理不得兼任其他計畫助理或職務，惟計畫經費補助機關(或單位)未限制，且經校內行政

程序簽准者，不在此限。 

九、 專任助理於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前提，經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依行政程序簽准後，利用

公餘時間(含個人休假)進修。 

十、 專任助理出勤時須按「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差勤管理原則」辦理。 

十一、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一)請依各經費補助機關所訂薪資標準支薪，經費補助機關無相關規範者，計畫/子計畫主持人

依本校「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辦理(附表 2)。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之工作酬金並應

符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八點第五款第一、二目之

規定。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原資中心)人力之工作酬金並應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四點之規定。 

 (二)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工作所需者，其工作年資採

計符合本校「校聘人員職前年資採計提敘、休假作業須知」規定，得併計提敘工作酬金並以

三級為限，工作經歷由執行單位主管認定並依行政程序簽准。於報到時一併繳交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者，得溯自起聘之日改敘。於敘定薪級一個月後，始申請採計提敘者，應自核定之日

改敘生效，不得溯自起聘之日改敘。 

 (三)專任助理經行政主管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後，確認具專業

資格條件並有相關證照之職務(須檢附佐證文件)，經簽奉核准，得依原薪資標準另加給

3,000 至 5,000 元(二者兼具者，僅能擇一支領)。 

(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產學研究專任助理之計畫主持人可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

期績效表現及學經歷年資等因素，自行訂定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金。 

十二、 專任助理人員平時獎懲，依據本校職員獎懲相關程序及規定辦理。 

十三、 本校依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勞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身心障礙者庇護

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助理人員之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十四、 專任助理在聘僱期間，計畫主持人每月依「勞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辦理勞工退休金提

繳。 

十五、 專任助理人員離職注意事項： 

(一)專任助理於契約期滿離職或因特殊事由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者，應於預計離職日前 1 個

月提出，並依行政程序簽准，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二)業務移交：契約終止時，專任助理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並不得擅自利用或

公開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成果；如未辦妥移交，致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受有

損害者，計畫主持人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人事室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與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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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考核表 

1. 計畫編號： 

2. 計畫名稱： 

3. 專任助理姓名： 

4. 工作單位： 

考核項目類別 考核指標 最高分 考核成績 

專業能力 對本職工作所需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豐富 20  

工作熱誠 積極主動完成業務，適時提出問題，尋求解決方案。 20  

工作績效 掌握時效，達成工作目標，績效卓著。 20  

溝通能力 
主動和其他單位密切協調連繫，並協助業務如期完成
。 

20  

品德 待人接物，敦厚謙和，謹慎懇摯，敬業樂群。 20  

總   分 
 

單位考核結果 

優良(八十至八十九分)：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晉薪以各該等級之最高薪

點為限；但服務未滿一年度及考核當年度留職停薪者，不予晉級。 

尚可(七十至七十九分)：續聘一年，但不予晉級。 

未通過(六十九分以下)：不予續聘。 

計畫主持人(簽章)：  

考核日期： 

(以下研究發展處填寫) 

考核前工作酬金級別  

工作酬金金額  

考核後工作酬金級別  

工作酬金金額  

加年資後工作酬金級別 － 

工作酬金金額 － 

承辦人員：                   研究發展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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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 

新進專任助理人員試用期滿考核表 
1. 工作單位： 

2. 專任助理姓名 

3. 到職日期： 

4. 試用期滿日期 

評核項目 

及配分 
標準 評分 

工 作 適 應 

（20％） 
對新工作之學習程度良好，認真勤勞，不遲到

早退，並能發揮團隊精神，與同仁相處融洽。 

 

工 作 質 量 

（20％） 
處理業務均能掌握品質及時效，臨時交辦事項

亦能依限完成。 

 

專 業 知 識 

及 運 用 

（20％） 

嫻熟工作相關專業知識，且具有執行業務所需

之之基本能力，並能充分運用。 

 

學 習 態 度 

（20％） 

對承辦業務能不斷檢討悉心研究力求改進，虛

心接受同事、主管指導，參與討論，並勤於進

修充實學識技能。 

 

品 德 操 守 

(10%) 

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無驕恣貪惰

，奢侈放蕩，冶遊賭博，吸食毒品等，足以損

失名譽之行為 

 

個 人 特 質 

（10％） 

能為校方的願景貢獻與努力，配合校方之規章

制度，並具有人際溝通能力、創造力、應變力

、思考力。 

 

主管評語及建議： 總分 

考核結果 

□考核合格，建請正式僱用。 

□考核不合格，不予僱用。原因：_______。 
 

二級主管核章：              一級主管核章： 

研究發展處： 

□ 考核合格，奉核後，正式聘用。 

□ 考核不合格，奉核後，本室將依勞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規定辦理終止契約及列冊通

報相關事宜。 

 

承辦人員：                        主管： 

校  長： 

 

備註：1、考核總分在 70 分（含）以上為合格。 

2、考核不合格，奉核後，將依勞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規定辦理終止契約及列冊通報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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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舊版)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114.9.9 修) 

單位：新臺幣元/月 

級別 

薪級 

A 

博士級助理 

B 

碩士級助理 

C 

學士級助理 

D 

專科級助理 

第十六級   
55,565 49,656 46,479 

第十五級   
54,451 48,543 45,364 

第十四級   
53,338 47,428 44,250 

第十三級   
52,223 46,314 43,136 

第十二級   
51,109 45,201 42,022 

第十一級 88,645 49,995 44,086 40,909 

第十級 86,283 48,939 43,030 39,840 

第九級 83,910 47,758 41,963 38,773 

第八級 81,548 46,690 40,895 37,706 

第七級 79,187 45,624 39,840 36,639 

第六級 76,825 44,567 38,888 35,457 

第五級 74,463 43,386 37,946 34,401 

第四級 72,090 42,318 36,993 33,335 

第三級 69,728 41,367 36,169 32,268 

第二級 67,366 40,475 35,166 31,085 

第一級 65,005 39,584 34,164 3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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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新版) (114.9.9 修) 

級數 
博士級 

研究員 

碩士級 

助理 

學士級 

助理 

專科級

助理 

 
級數 

(專業)輔

導人員 

      第 25 級 61,226 

      第 24 級 60,359  

      第 23 級 59,493  

      第 22 級 58,626  

      第 21 級 57,760  

第 20 級 ― 55,746 ― ―  第 20 級 56,894  

第 19 級 ― 55,013 49,878 ―  第 19 級 56,027  

第 18 級 ― 54,279 49,145 ―  第 18 級 55,161  

第 17 級 ― 53,546 48,411 ―  第 17 級 54,294  

第 16 級 ― 52,812 47,678 ―  第 16 級 53,428  

第 15 級 ― 52,079 46,944 ―  第 15 級 52,562  

第 14 級 ― 51,345 46,211 44,010  第 14 級 51,695  

第 13 級 ― 50,612 45,477 43,277  第 13 級 50,829  

第 12 級 ― 49,878 44,744 42,543  第 12 級 49,962  

第 11 級 ― 49,145 44,010 41,810  第 11 級 49,096  

第 10 級 ― 48,411 43,277 41,076  第 10 級 48,230  

第 9 級 82,886 47,678 42,543 40,343  第 9 級 47,363  

第 8 級 80,685 46,944 41,810 39,609  第 8 級 46,497  

第 7 級 78,485 46,211 41,076 38,876  第 7 級 45,630  

第 6 級 76,284 45,477 40,343 38,142  第 6 級 44,764  

第 5 級 74,084 44,744 39,609 37,409  第 5 級 43,898  

第 4 級 71,883 44,010 38,876 35,942  第 4 級 43,031  

第 3 級 69,683 43,277 38,142 34,475  第 3 級 42,165  

第 2 級 67,482 42,543 37,409 33,741  第 2 級 41,298  

第 1 級 65,282 41,810 36,675 33,008  第 1 級 4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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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新版)-薪點表 

級數 
博士級 

研究員 

碩士級 

助理 

學士級 

助理 

專科級助

理 
 級數 

(專業)輔

導人力 

      第 25 級 424 

      第 24 級 418 

      第 23 級 412 

      第 22 級 406 

      第 21 級 400 

第 20 級 ― 380 ― ―  第 20 級 394 

第 19 級 ― 375 340 ―  第 19 級 388 

第 18 級 ― 370 335 ―  第 18 級 382 

第 17 級 ― 365 330 ―  第 17 級 376 

第 16 級 ― 360 325 ―  第 16 級 370 

第 15 級 ― 355 320 ―  第 15 級 364 

第 14 級 ― 350 315 300  第 14 級 358 

第 13 級 ― 345 310 295  第 13 級 352 

第 12 級 ― 340 305 290  第 12 級 346 

第 11 級 ― 335 300 285  第 11 級 340 

第 10 級 ― 330 295 280  第 10 級 334 

第 9 級 565 325 290 275  第 9 級 328 

第 8 級 550 320 285 270  第 8 級 322 

第 7 級 535 315 280 265  第 7 級 316 

第 6 級 520 310 275 260  第 6 級 310 

第 5 級 505 305 270 255  第 5 級 304 

第 4 級 490 300 265 245  第 4 級 298 

第 3 級 475 295 260 235  第 3 級 292 

第 2 級 460 290 255 230  第 2 級 286 

第 1 級 445 285 250 225  第 1 級 280 

註 

1. 上述「博士級、碩士級、學士級、專科級」薪資，參考本校「校聘職員薪資標準表」設定薪級，

由第 1 級起，每薪級調增 5 點，薪點折算率 146.7。 

(1). 專科級助理薪資起訖薪點為 225-300，共 14 級。 

(2). 學士級助理薪資起訖薪點為 250-340，共 19 級。 

(3). 碩士級助理薪資起訖薪點為 285-380，共 20 級。 

(4). 博士級助理薪資起訖薪點為 445-565，共 9 級。 

1. (專業)輔導人員薪資比照「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設定薪級，薪點折算率為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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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契約書(113.10.2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甲方）為因應研究計畫業務需要，執行與計畫業務相關之工作，

茲僱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下列計畫專任助理：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或核定文號）  

委託機關（構）  

計畫執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僱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乙方所任工作由甲方行政主管/計畫主持人之調遣指派，並須於規定期限內如期完成工作。 
三、工資 

在僱用期間內由甲方在所屬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項下按月支給乙方工作酬金新台幣****0 元。上

開工資已包含勞動基準法第 39 條所定例假日照給之工資。 

四、出勤及請假規定 

乙方於受僱期間內，因故無法到公應向計畫主持人辦理請假事宜。請假規定， 

依勞動基準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勞工請假規則辦理。 

五、保險、退休金提繳 

甲方應為乙方辦理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應依勞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 

    乙方於受僱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勞健保及勞工退休金轉出手續。 

六、職業災害 

乙方如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勞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

法、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迴避僱用條款 

甲方首長及計畫主持人確認本契約進用之乙方人員，並非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乙方承諾非屬前項應迴避僱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

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僱用契約。 

八、服務與紀律事項 

乙方應遵守甲方及委託機關（構）有關規定，如有違反，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辦理。 

九、性平事項：  

(一) 乙方茲聲明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勞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本契約： 1.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

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

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二) 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

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乙方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查詢，並同意法務

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三) 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之情

事，甲方得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調查之日起 1 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先停止本

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並靜候結果。停止本契約期間，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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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視調查結果認定有無前述情事，甲方後續處置程序如下：1.經調查屬實者，甲方得依

勞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不經預告而以書面終止契約，且乙方不得要求補發停止契約

期間薪資。 2.經調查無此情事者，甲方應於 1 個月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乙方同意不為其他補償之請求。乙方已離職者，亦同。  

(四) 乙方如有第 1 款或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

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乙

方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五) 甲方依前款約定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離職手續 

乙方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勞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計畫主持

人核准後， 於離職生效日前將核准之簽呈與離職手續單送研究發展處，於辦妥離職手續後，由

甲方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一、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本契約之未盡事宜，應依勞動基準法及委託機關（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各執一份。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 號 

 

 計畫主持人：                    （簽章） 

 雇用單位主管:                   （簽章） 

      乙      方：                       （簽章） 

 戶籍所在地：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